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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9_9D_9E_E

9_87_91_E8_9E_8D_E6_c46_79778.htm 企业集团或集团内的核

心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集团）委托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代

理统借统还贷款业务，从财务公司取得的用于归还金融机构

的利息不征收营业税；财务公司承担此项统借统还委托贷款

业务，从贷款企业收取贷款利息不代扣代缴营业税。 以上所

称企业集团委托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代理统借统还业务，

是指企业集团从金融机构取得统借统还贷款后，由集团所属

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或集团内下属企业签订统借统还贷款合

同并分拨借款，按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向企业集团或

集团内下属企业收取用于归还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，再转付

企业集团，由企业集团统一归还金融机构的业务。 依据：《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贷款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2]13号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